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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91   证券简称：成发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5-029 

 

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关联方借款额度的关联交易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告的关联交易旨在满足公司资金需求，本项关联交易的实施符合公司

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保持公司经营业务稳定，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将能为公司业务收入及利润增长作出相应的贡献，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

当期财务状况无不良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不形成新的关联交易、同业竞争。 

 关联董事陈锦、蒋富国、李红、刘松、吴华、熊奕回避表决。 

 本次公告的关联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为满足公司资金需要，公司拟在经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向中

航发动机控股有限公司申请 51,000 万元借款额度的基础上增加借款额度 4,000

万元，增加后公司向中航发动机控股有限公司的借款额度增加到 55,000万元，

本次新增借款利率不高于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其中，公司借款额度由

25,500万元增加到 29,500万元（由成都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四川成发普睿玛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借款额度 500万元；中航工业哈尔滨轴承

有限公司借款额度为 25,000万元。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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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关于审议“新增关联方借款额度”的议案》已经公司于 2015年 8月

2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详

情见公司于 2015年 8月 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上披露的《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本

事项将提交公司 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我们认为，以上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业

务开展需要，且借款利率不高于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有利于保持公司经营

业务稳定，且是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作出的，没有发现存在损害

交易各方利益的情况，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审批程序符合有关规定。我们对本关联交易议案表示同意。 

本预案已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并通过。 

（二）2015年度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5年度关联交易计划》，同意公司开展以下

关联贷款：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5年 截止公告日

实际发生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预计金额 

关联贷款 中航发动机控股有限公司 51,000.00 55,000.00  

（三）为满足公司资金需要，公司拟新增以下关联借款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 

新增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本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

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关联贷款 
中航发动机控股有

限公司 
4,000.00 2.09 55,000.00 48,000.00 31.93%  

 

二、关联方及关联关系介绍 

前述关联交易的主要关联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如下： 

中航发动机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庞为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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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北京市顺义区顺通路 25号 

企业类型： 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航空发动机项目投资；各类飞行器动力装置、第二动力装置、

燃气轮机、直升机传动系统设计、研制、生产、维修、销售；航空发动机技术衍

生产品研制、开发、生产、销售、服务。 

关联（股权）关系：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详见“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二）定价政策 

1、公司关联交易价格按以下总原则和顺序制定： 

（1）如有政府定价的，执行政府定价。 

（2）如无政府定价的，有指导性规定的，按其指导性规定的要求制定交易

价格。 

（3）没有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定价规定的，以市场同类交易可比价格为定

价基准。 

（4）如关联交易不适用前三种定价原则，双方协议确定价格，以补偿对方

提供服务所发生的成本。 

2、前述关联交易中主要交易的定价原则： 

本次关联交易为关联借款，借款利率不高于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100% 

中航发动机控股有限公司 

52.85% 

成都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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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告的关联交易旨在满足公司资金需求，本项关联交易的实施符合公司

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保持公司经营业务稳定，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将能为公司业务收入及利润增长作出相应的贡献，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

当期财务状况无不良影响。 

特此公告。 

 

 

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